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三亚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认定及
成果应用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1、 起草背景、依据及目的
2022年2月23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关于<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编制成果的公告》（以下简称《编制成果公告》）。为保障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根据《编制成果公告》，2022年5月17日，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三亚市重大产业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的认定标准（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认定标准》），有效期至2023年5月19日。
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为进一步完善我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认定机制，保障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助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三亚市投资促进局牵头会同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编制成果公告》及《认定标准》进行了整合修订，重点对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的认定程序重新明确，形成《三亚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认定及成果应用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五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总则。明确《办法》的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土地一级市场“招拍挂”及协议出让中，经市政府签批认定的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用地。
（二）认定标准。明确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应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对三亚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支撑引领、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导向示范作用，并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符合《三亚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控制性指标》；或经市政府审定的其他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同时，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项目、医疗健康产业、文化体育产业等特殊类型项目，以及科研用地项目，设定差异化的指标要求。
（三）控制性指标设定与执行要求。明确总投资、投资强度、年度产值、年度税收等核心指标的定义和设定要求。规定各园区管理机构、产业主管部门及区政府应当根据产业和园区发展实际情况，严格设定控制性指标，涉及多种土地用途的，加权平均数不得低于相应控制性指标。
（四）成果应用。明确经认定的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其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可适用《三亚市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进行修正。为确保政策效果，要求将年度产值、税收及投资强度等指标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明确后续考核未达标的，须按照出让时的土地市场价值补交地价款。同时，对商服用地自持部分的修正系数计算、土地评估技术路径等作出规定。
（五）认定程序与监管。明确“项目初审—征求意见—专题研究—申报—项目评估—签批认定”六步认定程序，规定各相关部门职责分工和审核要求。同时，要求《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签订主体在项目稳定达产后对控制性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确保全周期监管。
（六）附则。明确试行日期。原《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编制成果的公告》同时作废，此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三、主要修订内容
《编制成果公告》第一条明确：凡经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上报市政府确定为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产业项目用地，该项目用地基准地价可按照《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相关成果开展地价评估工作。
《认定标准》第七条明确：海南省省级产业园区管辖地域范围内建设的项目，由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中央商务区管理局、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市科技工业发展委员会等园区管理机构商相关部门进行初审，并由市投资促进局上报市政府审议；其他区域建设的项目，由市投资促进局商相关部门进行初审，并上报市政府审议。凡经三亚市投资促进局上报市政府确定为具有重大产业带动作用的产业项目用地，该项目用地基准地价可按照《三亚市产业项目用地基准地价调整系数表》相关成果开展地价评估工作。
《办法》第十二条明确：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的认定按以下程序执行：
[bookmark: OLE_LINK3]（一）项目初审。产业园区管辖范围内的项目，由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三亚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等园区管理机构进行初审；其他区域的项目，由各属地区政府（含育才生态区）进行初审。
    （二）征求意见。各项目初审单位分别向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各产业主管部门、市投资促进主管部门报送“项目简介（附件3）、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两个文件，同步征求意见。涉及农业用地的，均应征求三亚市农业农村局意见。
（三）专题研究。由项目初审单位按流程提请分管市领导召开专题会议审议。
    （四）申报。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后，项目初审单位将“项目简介、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专题会会议纪要”函报至市投资促进主管部门。
（五）项目评估。市投资促进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开展专项评估。
（六）签批认定。市投资促进主管部门将评估结果及相关材料呈报市政府签批。经签批认定的项目，即为重大带动作用产业项目，其用地可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开展地价评估工作。
四、提请重点关注和讨论的事项
无。
五、潜在风险、下步文件流转程序及文件印发形式
[bookmark: _GoBack]《办法》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根据《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相关流程，继续推动征求社会公众意见30天、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廉洁性审查、呈报市司法局法核、提请市政府专题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名义印发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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